
一、项目背景

2023年2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会同两区一县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方案》（示范区执委会发〔2023〕2号），协同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命名为长三角青吴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青吴嘉高新区建设，结合青浦园区及朱家角子园实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法律法规，需开展青吴嘉高新区朱家角子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范围及要求

范围：朱家角子园四至范围为：区块三（朱家角工业园区）2.39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康欧路-老朱泖河，南至康业路-沈砖公路，西至小浜港-朱枫公路-康园路，北至果园江-康业路-九峰港-城市开发边界-康泰路；区块四（朱家角TOD地块）0.40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朱枫公路，南至普安港-陆九方路-规划道路，西至17号线朱家角编组站，北至17号线朱家角地铁站。

要求：根据产业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划文件中的相应内容及园区实际情况，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编制规划环评报告。整个环评过程包括且不限于下述内容：

（一）规划环评的技术工作重点

1、通过现状调查识别园区开发建设活动已经带来的主要环境影响问题，分析园区区域环境质量、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运行情况、资源条件，以及区域存在的主要资源环境问题；

2、结合园区新的产业发展构想，进一步评估园区新一轮规划开发建设可能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环境影响，重点关注园区特征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情况，以及工业园区产业布局的合理性，通过综合论证，提出园区产业布局的调整建议以及环境污染减缓措施，提出环境管理和环境风险防控的要求。

（二）环评工作主要内容

本次规划环评工作将根据项目区域环境现状、园区规划特点及相关环保法规等，编制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期间承担的其他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配合招标单位与专家以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

2、在项目环评进行阶段，配合招标单位进行公参技术解释工作；

3、负责准备会议汇报技术材料，评审会的现场答疑等技术工作；

4、协助招标单位准备项目环评报批材料；

5、其他未提及的，国家及上海市相关法规、标准、规范等明确要求完成该报告编制所需提供的所有义务。

三、工作进度安排
2026年4月，开展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制定工作方案；进行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2026年6月，开展环境影响预测分析、环境风险评价；进行资源环境承载力及总量控制分析；综合论证规划环境合理性。

2026年8月，提出规划优化布局建议及环保对策措施；同步编制报告，并进行公示与公众参与。

2026年11月，完成报告内审、修改，并履行报批程序。
四、人员要求

①项目负责人及人员配置（人员要求：环境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持有中级工程师称职证书）；

②人员数量（需6人及以上环境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具备2个及以上环评工程师职称证书）

③具备类似项目经验。
五、企业综合实力

1、供应商具有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的优先考虑。
六、交付期限

自园区提供资料齐全后，6个月内完成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递交审批部门进行审查。

七、付款方式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项30%；报告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后支付合同款项50%；获得生态环境部门受理后，支付合同条款剩余款项。


